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进两纲全面达标情况报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责任分解书的职责分工，认真做好相关工作，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推进两纲实施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四个方面：促进妇女就业，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广大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加强劳动监察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一、大力促进妇女就业
首先在制度上保障妇女平等就业的权利，促进妇女就业。2008年开始施行的《就业促进法》专设“公平就业”一章，要求“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我部制定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提出：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整个就业规模的扩大，城乡妇女从业人数稳步增长。2007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6.39%，其中城镇占44.66%，200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6.35%，其中城镇占44.68%。女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比重也处在较高水平。08年中央总计招录主任科员及以下女性公务员5713名，占录用总人数的45%； 09年中央总计招录主任科员及以下女性公务员5227名，占录用总人数的42.4%。

二、继续推进生育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工作

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协调推进的工作思路。几年来，劳动保障部每年下达生育保险扩面指标和基金征缴计划，层层落实分解，通过对计划完成情况逐月分析、重点指导、召开工作会议等形式，积极、稳妥地推动生育保险工作。

认真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提出的生育保险覆盖面达到90%的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生育保险工作。2001-2008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年均增长15.1%。2008年女性参保人数为4040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44%。按照《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的适用范围，生育保险覆盖面达到了91%。

2008年末，女性养老保险人数占42.5%、医疗保险占42.8%。

三、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

我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草案），已上报国务院，草案进一步完善细化了对女职工“四期”特殊保护的规定。大力推动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指导推动企业就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开展集体协商，签订专项集体合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劳动监察工作，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1、深入贯彻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真贯彻《劳动法》等各项法律法规，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和开展劳动保障书面审查等活动，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执行国家法律规定，纠正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歧视现象，加大对女职工和儿童的保护力度。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贯彻《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整顿农村地区“四小”企业用工行为等专项检查，在执法检查中将保护女职工和儿童权益作为重要检查内容，依法查处侵害女职工和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多年来，我部查处了多起使用童工重大违法案件。

2、完善劳动用工监管制度，提高监察执法水平，积极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各地不断健全劳动用工监管制度。将企业实施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贯彻《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内容作为评定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的重要标准，提高监管水平和执法效率。

3、加强宣传，营造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制氛围

各级人力资源和保障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印发宣传手册、开展劳动保障法制讲座等形式宣传《劳动合同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国家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政策，督促用人单位知法、守法，提高广大女职工和未成年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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